
2023年大连市西岗区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

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 立项级次 涉企

一 财政

1.收费票据工本
费

票据销售价格＝票据出厂价
格×（1+20%）

缴入国库 辽财税〔2017〕387号 省级

二 教育

2.公办幼儿园保
教费、住宿费

按大发改价格字〔2022〕73
号文件执行

缴入国库
《幼儿园管理条例》，发改价格〔2011〕3207号，辽
财综〔2003〕478号，辽发改收费〔2019〕452号，大
发改价格字〔2022〕73号

中央

3.普通高中学费

学费：省示范高中，城市
1400元/生·学年；一般高
中，城市1200元/生·学年

。

缴入专户
《教育法》，教财〔1996〕101号，教财〔2003〕
4号，辽价发〔2016〕23号，辽财综〔2002〕235号，

辽财综〔2003〕478号，大价发〔2017〕73号

中央

三
自然资

源

4.草原植被恢复
费

人工草地每平方米4元，天
然草原每平方米6元

缴入国库

《草原法》，财综〔2010〕29号，发改价格〔2010〕

1235号，辽财非〔2010〕 1138号，辽发改收费函〔
2020〕6号，辽发改价格函〔2023〕4号

中央 *

四
城市管

理

5.城市道路占用
、挖掘修复费

按辽住建〔2011〕240号和
大城规发〔2023〕1号文件
执行

缴入国库

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，建城〔1993〕410号，财税

〔2015〕68号，辽建发〔1995〕53号，辽住建〔2011
〕240号，辽财税〔2020〕268号规定，对灵活就业人
员免征城市道路占用费，大城规发〔2023〕1号

中央 *

五
卫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健康

6.预防接种服务
费

23元/剂次 缴入国库
财税〔2016〕14号，财综〔2008〕47号，发改价格〔
2016〕488号，辽财非〔2016〕332号，辽价发〔2017

〕65号

中央

7.新冠病毒核酸
检测费

参照省医疗保障局、省卫生

健康委员会制定的公立医疗
机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最高
限价标准执行

缴入国库 国办发明电〔2020〕22号，辽财税函〔2021〕207号 省级

六
有关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部门

8.政府信息公开
处理费

按国办函〔2020〕109号文
件执行

缴入国库 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，国办函〔2020〕109号 中央

9.培训费 分别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缴入专户

财教〔2013〕19号，发改价格〔2013〕887号，教财
〔2006〕2号，发改价格〔2005〕2528号，教财〔
2003〕4号，计价格〔2002〕838号，计价格〔2002〕
665号，计办价格〔2000〕906号，教财〔1996〕101

号，价费字〔1992〕367号，教财〔1992〕42号，发
改价格〔2006〕702号，教财〔2006〕7号，教电〔
2005〕333号，教财〔2005〕22号，辽财综〔2003〕

478号，教财〔2020〕5号，辽财综〔2003〕478号

中央

注:1、标注"▲"号的收费项目，对小型微型企业免予征收。

2、标注"*"号的收费项目，属涉企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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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大连市西岗区政府性基金目录清单

序号 项目名称 收费标准 资金管理方式 政策依据

1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按相关文件规定执行 缴入国库

政府性基金收入。国办发[2006]100号，原国家土地局令

[1992]第1号、[1998]第8号、财综[2006]68号，辽财非

[2007]213号，财综[2011]62号，辽财非[2011]658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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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3年大连市西岗区涉企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清单

序号 部门 项目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收费标准
管理
方式

政策依据 立项级次

一
自然资
源

1.草原植被恢复费
人工草地每平方米4元，天

然草原每平方米6元

缴入

国库

《草原法》，财综〔2010〕29号，发改价

格〔2010〕1235号，辽财非〔2010〕 

1138号，辽发改收费函〔2020〕6号，辽
发改价格函〔2023〕4号

中央

二
城市管

理

2.城市道路占用、挖

掘修复费

按辽住建〔2011〕240号和
大城规发〔2023〕1号文件
执行

缴入

国库

《城市道路管理条例》，建城〔1993〕

410号，财税〔2015〕68号，辽建发〔
1995〕53号，辽住建〔2011〕240号，辽

财税〔2020〕268号规定，对灵活就业人
员免征城市道路占用费，大城规发〔2023

〕1号

中央

注:1、标注"▲"号的收费项目，对小型微型企业免予征收。

2、标注"*"号的收费项目，属涉企收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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